

关于转发吉林省医疗保障局《吉林省
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
裁量权基准适用办法》的通知
 
各行政执法机构：
为落实国家医疗保障局《关于印发〈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〉的通知》，吉林省医疗保障局制定了《吉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办法》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各行政执法机构遵照《办法》执行，规范行使行政裁量权，有效提升依法行政能力水平，现将具体工作要求如下： 
一、各行政执法机构应当严格落实《吉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办法》，并按照《行政处罚法》关于“首违不罚”的规定，严格执行市医疗保障局制定的“首违不罚清单”制度。
二、各行政执法机构要加强对在行政执法中履行领导、指导、监督、办案职责的人员和其他参与制定“首违不罚清单”制度、管理行政裁量权基准人员的培训。年内至少组织1次专题学习培训，并将培训总结和照片报市医疗保障局备案。

附件1：吉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《吉林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办法》的通知
附件2：白山市医疗保障局首违不罚事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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